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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察院不同意解除强制医疗
2016年3月19日，过了这一天就是春分了，万物复苏。
然后，就在这天晚上，19岁的阿又（化名）突然拿着榔头和淋浴莲蓬头，狠狠地朝亲妹妹小丫（化名）头上砸去。撕

心裂肺的尖叫打破了夜晚的寂静，之后，小丫满脸鲜血地倒在房间里……
年仅10岁的小丫最终因重度颅脑损伤致呼吸循环系统衰竭死亡。阿又经过鉴定，证实案发时受幻觉妄想影响，对

自己行为的实质性辨认能力丧失，被评定为无行为能力。
温州鹿城法院审理后认为，阿又实施故意杀人暴力行为，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，经法定程序鉴定，他是依法不负

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，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，应予强制医疗。
儿子患上精神疾病，杀害了女儿，这对于父亲阿祖来说是双重打击。阿又接受治疗期间，阿祖经常去医院看望儿

子，陪他说话、看他吃饭。“女儿已经没了，难道儿子也要一辈子呆在医院吗？”今年2月22日，阿祖怀着复杂的心情，向
鹿城法院提交了申请，要求解除对阿又的强制医疗。

同日，鹿城法院立案，组成合议庭。法官会见了阿又，委托温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对阿又进行法医精神病鉴定，并将
情况函告鹿城检察院。消息很快传来，在无法完全排除阿又再次危害他人安全可能性的情况下，鹿城检察院不同意解
除强制医疗。

法院听证后解除强制医疗
通常情况下，对于是否解除强制医疗，申请人与检察官的意见

一致的，法官只需要书面审查后，结合证据材料即可决定是否解
除。但阿又的案子显得有些特殊。

医院的鉴定意见书载明，阿又患有精神分裂症，目前为缓解
期，暂时未发现明显危害生命或财产相关的危险行为，建议解除强
制住院；同时提出，由于疾病性质所致的疾病复发和由此带来的风
险仍然值得高度警惕，建议转为门诊治疗密集随访并严加看管。
对此，阿祖承诺，阿又的强制医疗被解除后，会安排儿子继续在医
院治疗一两年，并提供医院诊疗记录。

尽管如此，为谨慎起见，鹿城法院还是决定召开听证会。虽然
这个程序在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，但承办法官金华锵认
为，为了确保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，举办这样一次听证让大家面对面地发表意见，更加直接也更加规范。

结合医院提供的精神医学诊断意见书、与阿又的谈话笔录、医疗证明书、入院出院记录等证据，法院认为，“阿又可
能在家自行减药或停药导致精神病复发，具有人身危害性”等意见属于假设性分析，不属于人身危害
性认定的标准。另外，阿又的父亲作为法定监护人，提供了解除强制医疗后的具体治疗方案。因此，
法院认为，检察院的意见不成立。

经过听证，5月8日，鹿城法院决定对阿又解除强制医疗，由家属严加看管和医疗。

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进与退
“强制医疗毕竟涉及到对一个人的人身自由的限制，在强制医疗程序启动后，应视被申请人的病情

进展适时予以解除。”淳安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余爱华曾长期从事刑事审判，她介绍，这种“退出机
制”虽然在新刑诉法及司法解释有规定，但操作性不强。

淳安法院有过这样一个案例：何某因受幻听、嫉妒妄想等精神病症状支配，怀疑妻子有不轨行为，于
是将自己事先买来的汽油倒在叶琪林场羊岛山上的易燃物上，用打火机点燃，引起森林火灾。经法定程
序鉴定，何某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，淳安法院依法对何某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。2个月后，何某的妻子向
医疗机构了解病情后，认为何某因酒精所致的精神病症状已基本消失，自知力恢复，不具有人身危险性，
向淳安法院申请对何某解除强除医疗。法院根据专家评估诊断报告，经过审理后，最后决定解除。

“判断精神病人是否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性，是一个较为专业的法医学问题。仅凭承办法官会见
时掌握的情况，不能判断他再犯危险性的程度。”余爱华说。虽然经过强制医疗后，这些“武疯子”的病情

得到稳控，但与一般人还是不能同等而语，不能说完全没有复发的可能，即使解除强制医疗后仍需要予以
监管，包括对病情的定期检查。

舟山普陀法院刑事庭庭长庄玲娜也表示，我国现有法律对“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性”的规定为开放性表
述，具体的适用标准和评估主体都未予以明确规定。省高院指导意见认为，审查精神病人继续危害社会可能性

应从两方面进行判断：一是精神病人的再犯可能性；二是精神病人的近亲属或者监护人的监管能力。但由于解除
强制医疗诊断具有主观性、患者发病具有不确定性，解除后如再发生暴力案件，责任均为医疗机构、法院无法承受之
重，致使医疗机构很难出具诊断评估报告，法院更不敢擅自决定解除。

“现在没有配套的监管体制，解除强制医疗后由谁监管、如何监管等，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。”余爱华无不担忧地说。

“女儿已经没了，难道儿子也要一辈子呆在医院吗？”

父亲申请解除对儿子的强制医疗，他能如愿吗？

看着法官、检察官、人
民陪审员先后落座，阿祖
（化名）的心一点点揪了起
来。他搓了搓手，心情复杂
地坐下了，在他前方的桌
上，放着一块“申请人”的牌
子。对阿祖来说，这并不是
一场简单的“庭审”，而是决
定是否要对他儿子解除强
制医疗的一次“听证”——
他永远也忘不了，1年多前
的那天晚上，大儿子像发了
狂似的，举起榔头，朝10岁
的小女儿砸去……

强制医疗，是为了防止
不用负刑事责任的“武疯
子”继续危害社会。但记者
在采访中发现，虽然新刑诉
法及相关司法解释都对强
制医疗程序作了或多或少
的规定，但有些规定还不全
面，相应的配套机制尚未跟
上，实践中给办案带来了一
定的困难和压力。

精神分裂的哥哥举起榔头敲死了亲妹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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